
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2023 年推動日本國際教育旅行實施計畫 
一、目的： 

（一）積極推動學生國際教育旅行，培育高中學生具備國際性人文素養、國際觀及外語能力。 

（二）拓展學生國際視野，並藉學生推廣臺灣的人文習俗、生態景觀、青少年文化等特色。 

（三）促進臺、日雙方高中學生交流及互動，建立國際友誼，與世界做朋友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；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學務處 

三、實施期程：112.05.21(日)~112.05.26(五)，6天 5夜 

四、參訪地點：日本仙台、岩手、青森等地區。 

五、甄選對象：本校學生正取 32人，備取 7人，參加同學核予公假前往（隨隊教師 3名）。 

六、參考活動內容： 

（一）學校交流：青森県立五所川原高等学校（MOU簽訂校）、青森中央学院大學等。 

（二）參考行程如下（實際行程以後續校方公告為準） 

第一日:永春高中集合→桃園機場出境→仙台機場入境→仙台城跡-伊達正宗銅像→飯店          

第二日:日本三景（松島遊覽船、五大堂、竹輪燒體驗）→東日本大地震遺構・氣仙沼傳承館→花

卷溫泉（日式泡湯浴衣體驗） 

第三日:黑石江戶傳統建物群保存區中町散策→津輕傳承工藝館（津輕木偶彩繪體驗）→青森

HomeStay農村入村 

第四天:青森五所川原高校全日交流(體驗一日學校生活、社團活動等)→青森港灣→商場超市見學→飯店 

第五天:青森中央学院大学全日交流(認識校園環境、學系，體驗日本食堂文化)→十和田湖發荷峠展望台 

第六天:中尊寺金色堂（古杉木參道散策） →仙台機場機場出境→桃園機場入境→永春高中 

七、實施方式： 

（一）辦理行前研習（至少有 10 小時的行前研習，除特殊狀況外，參加學生皆須出席，若出席未

達課程時數 1/2，將取消該生參加出訪行程之資格） 

1.民俗風情課程：使學生了解日本生活中常用、常見禮儀、錢幣使用及其他生活習俗。 

2.語言會話課程：使學生初步了解及學會使用簡單之生活會話及用語。 

3.自由探索行程編排：學生於行前分組完成青森自由探索行程安排，並與專業導遊討論微調。 

4.校園交流演出排練：學生於行前討論校園交流時的演出項目，並安排時間進行彩排。 

（二）完成學習手冊：參與學生須完成活動學習手冊，並於活動結束後繳交。 

（三）辦理補課課程：參訪期間將耽誤之正式課程（國、英、數），將請校內教師利用平日午休或

放學時間安排補課，所有團員（高三除外）皆須參加補課，並共同分攤教師鐘點費。 

八、活動經費：團費包括食宿、交通、門票、保險等相關費用，每人約新臺幣56,000元。 

九、報名方式： 

（一）即日起同學可至學務處領取報名表與家長同意書，並於4/6前將報名表、家長同意書、護照

正本（為方便事前作業，護照將由校方統一保管，如無護照請務必於期限內自行辦理）繳至

學務處訓育組呂宥臻小姐。 

（二）經開會甄選後，學務處於4月10日前公布正備取名單。備取同學遇有缺額時依序遞補。 

（三）本活動委託旅行社代辦，依政府採購法辦理公開招標，招標完成後於學務處及學校首頁公佈

詳細行程。正取同學於名單公告後，學務處會另行集合通知繳款事宜。 

一、 甄選原則如下： 

（一）需無小過（含）以上懲罰且在校無不良紀錄者。 

（二）能以英語(含英語檢定、英語成績、英語課堂表現等)、日語(含日語檢定、修習高一多元選

修日文、高三加深加廣日文等)進行溝通者優先。 

（三）曾參與線上交流活動與與日本學校進行文化交流與互動者優先。 

（四）能配合本校特色，展現特殊才藝表演者優先。 

十一、活動聯絡人：學務處訓育組 黃珮甄組長(02)2727-2983#301  

十二 、本計畫簽陳校長核定後公告辦理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
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2023年推動國際教育旅行 報名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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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長同意書 

    茲同意________________於 112月5月21日（日）至 5月26日（五）為期6天5夜，

參加貴校辦理之「2023年赴日本國際教育旅行」活動，並已責令於活動期間注意安全，

遵守各項規定，並聽從師長指導。 

         此致 

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

   家長（監護人）： 

 

中華民國 112 年     月     日 填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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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探索最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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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哪裡？請

簡單介紹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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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長簽章  導師簽章  


